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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羊四煤业有限公司“1·3”顶板事故
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评估报告

按照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〈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

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〉的通知》要求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

局宁夏局会同宁东管委会应急管理局于 2024 年 1 月 17 日通过资

料审查、座谈问询、查阅文件，对宁夏羊四煤业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羊四煤矿”）“1·3”顶板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开展了评估，现将评估报告公开。

一、事故简要情况及责任单位（人员）处理落实情况

（一）事故简要情况。2023 年 1 月 3 日 13 时 10 分许，羊四

煤矿 1504 工作面措施巷在掘进（炮掘）作业过程中发生一起活矸

垮落伤人事故，致 1 人死亡,直接经济损失 161.4 万元。

（二）责任单位处理落实情况。根据《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

宁夏局关于夏羊四煤业有限公司“1·3”顶板事故结案的通知》

（矿安宁〔2023〕18 号）文件中对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，责任落

实情况如下：

羊四煤矿作为事故直接责任单位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

到位，导致发生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给予 70

万元的罚款。事故发生后，未按规定及时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

门和地方政府报告，迟报事故，依据《煤矿安全监察条例》第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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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六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给予警告，并处 10 万元的罚款。上述

行政罚款已按期缴纳。

（三）责任人员处理落实情况。事故调查报告中涉及的羊四

煤矿主要负责人郭计成等 6 名责任人员行政罚款已按期缴纳。依

照有关规定将 3 名吊销和暂停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

格证明》的事故责任人员名单移交发证部门。煤矿企业自行解聘

安全副矿长，对 2 名暂停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

明》的责任人员重新组织培训并取得考核合格证明。

二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

（一）坚守安全红线，强化责任落实。事故发生后，羊四煤

矿汲取“1·3”顶板事故教训，严控顶板安全风险管控，修订完

善全员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，根据施工特点重新制定安全技术措

施，并结合现场实际合理选择支护形式，严格按照设计进行施工。

带班矿领导、区队负责人、安检员、班组长对作业现场提前进行

风险确认，及时消除现场安全风险。

（二）加强采掘工作面顶板管理。羊四煤矿严格掘进工作面

现场顶板安全管理，制定针对性补强支护措施，15 煤措施巷开口

处（15 煤轨道下山）前后 10m 用 W 钢带锚索支护，巷道断面宽度

由 5.2m 宽缩减到 4.2m，临时支护由原来的 2 根前探梁改为 3 根，

迎头采用树脂网片临时支护，杜绝空顶作业，有效降低煤壁片帮

危险。

（三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。羊四煤矿分别于 2023 年

2 月 1 日、9 日、20 日组织安全管理人员在全矿范围内开展安全隐

患大排查，共排查出 42 条隐患，已整改完成。2023 年 2 月 14 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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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东管委会应急管理局聘请专家开展复产复工前期的“把脉问

诊”，查处问题隐患 25 条，已整改完成，并对羊四矿开展精准帮

扶指导，组织羊场湾煤矿与羊四煤矿签订大矿帮小矿协议，努力

提升人员素质及现场管理水平。

（四）加大职工安全培训教育力度。2023 年 1 月 30 至 2 月

13 日，羊四煤矿制定安全培训考核方案，开展了 15 天的全员安全

大培训，进一步提升全员自主安全意识及风险隐患辨识能力。期

间，宁东管委会应急管理局聘请专家对培训工作进行指导，并进

行授课，切实增强员工自保、互保、联保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处置

能力。

三、事故警示教育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羊四煤矿立即停产组织开展事故反思教育培训

活动，集中观看典型事故警示教育片，要求人人重新进行反思，

人人结合岗位职责和安全操作规程写出心得体会。同时，多次就

国家矿山安监局发出的警示信息积极开展专项排查，做好应急演

练，举一反三，引以为戒。

四、存在问题

通过评估，发现羊四煤矿安全基础薄弱，现场管理和技术管

理存在较大安全风险，国家矿山安监局宁夏局和宁东管委会应急

管理局将持续关注羊四煤矿安全生产动态。


